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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為貸款申請進行物業估值 

編號  109211L4 

應用範圍  為企業客戶以處理貸款或抵押貸款申請為目的，進行住宅，商業及工業物業的估值。 

級別  4 

學分  3 （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職務範圍的知識 

能夠: 

 瞭解不同的物業估價方法，運用知識審查檔案案例，確定影響物業估價的因素; 

 瞭解物業估價的不同方法，以確定不同物業的公平價值。 

 

2. 應用 

能夠: 

 為進行現有市場趨勢和未來前景的研究，使用不同的方法來收集房地產市場的一般信息; 

 從不同來源收集自有和租賃財產資產的具體數據，並定期編寫更新的報告; 

 收集和維護有助於新資產估價和修訂房地產估價的文件; 

 通過評估本地房地產最近的市場價格，以及以有效的方法和程序為物業之間作;出比較，執

行估價流程，確定抵押品的估計公平市場價值。 

 

3. 專業行為及態度 

能夠: 

 通過現場訪問客戶的物業或在公共登記處檢查已更新的平面圖及相關資料，進行核實和更

新其物業的數據; 

 按照銀行對樓市止贖（例如止贖銷售等）的既定政策進行物業估值。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使用不同的方法為物業估值收集有用的數據; 

 根據銀行 的要求制定一系列抵押物業估價方法。 

備註   
 

  


